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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

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沙星博海”）成立于 2017

年，系浙江沙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浙江沙星科技有限公司创

建于 1996年，注册资本 7577万元，是一家专业从事医药中间体开发、

生产及销售的企业，为临海市拟上市企业和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高新

技术企业，公司研发中心被评为浙江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，并先后通过

了 ISO9001质量管理、ISO14001环境管理和 OHSAS18001职业健康

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公司现有职工 350多人，其中大专以上人员 120

多人。

浙江沙星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立以来，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但仍

然存在着产品单一、厂区分散规模小、生产及管理成本高、发展空间

受限等问题，严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。为了推进企业向现代医药制造

模式转型，企业积极响应头门港新区“以产业集聚提升，强平台、引

项目、聚产业为主线，打造千亿平台、百亿产业、十亿企业”战略，

紧紧抓住头门港新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，彻底解决公司布局“小而散”

的局面，收回拳头集中人力财力办大企业，推进沙星公司的二次创业。

沙星公司做出战略调整，在出售江苏沙星化工有限公司和台州市

仕嘉医化有限公司资产后，在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东海第八大道与

南洋五路交汇东北角新征土地 292.3亩，拟建设成新型原料药及中间

体的生产基地，由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。首期项目总

投资 4.36亿元，建设年产 1600吨环丙胺（企业综合三废及经济损益

考虑，实际建设年产 1200吨环丙胺）、300吨环丙甲酸、50吨度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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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钠（DT-7）等产品生产项目。本项目建成后，将形成年产 1200吨

环丙胺、300吨环丙甲酸、50吨度鲁特韦钠（DT-7）以及年产 2712

吨甲醇、2580吨氨水和 16吨咪唑联副产产品的生产能力，可实现销

售收入 4.2亿元，利税 1.2亿元。

本次项目建设采用先进的生产装置，并在今后的实施过程将进一

步提升生产装置水平，加大“三废”的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设施，减

轻对周边的环境影响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，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本项目为专用化学品、化学原料药及中

间体的生产，属于“二十三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”中“专用

化学产品制造 266”和“二十四、医药制造业”中“化学药品原料药

制造 271”类别，评价类别为报告书。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第

388号令）：①第十二条。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

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

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：（一）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

单位网站发布；（二）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（显示屏）发布，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、

获取的场所发布。②第十四条。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整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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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纳和分析，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。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

分歧意见的，建设单位还应当采取召开公众座谈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方

式，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、听取意见，并充分协商和论证。

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网站、浙江头门港经济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

公示并征求意见，最后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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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

2.1 公示信息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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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公示载体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网

站、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征求意见的期限：2021年 3

月 29日~2021年 4月 13日。

2.2.1网站公示

网站公示截图如下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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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公示栏张贴公示

公示照片如下所示。

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示照片

2.2.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公示期间内，未接到公众以电话、信函、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

位或环评机构提交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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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承诺函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

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，我公司承诺如下：

本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“浙江沙星博海科

技有限公司年产 1600吨环丙胺、300吨环丙甲酸、50吨 DT-7等产品项目”环

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，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。

本公司对所出具的《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600吨环丙胺、300

吨环丙甲酸、50吨 DT-7等产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》的客观性

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

后果。

承诺单位：浙江沙星博海科技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1年 06月 0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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